附件5
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
林业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24年省级财政拨付林业经济发展资金2229.36万元。其中：竹产业发展319万元、花卉产业发展814万元、林下经济利用477万元、新型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238万元，“三多”改革示范建设74万元、林业科技35万元、县域产业发展资金261万元、林业贷款贴息11.36万元。目前全市执行数1522.42万元，预算执行率68.29%。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成本指标（涉及指标1个）:①经济成本指标：投入资金控制率≤100%。
2.产出指标（涉及指标12个）:①数量指标：扶持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家庭合作林场、股份林场等数量≥11家；补助科研项目≥1个；推广先进、成熟、实用技术及科技成果数量≥1个；竹山机耕道建设≥200公里；新建花卉温室大棚面积≥4万亩；丰产竹林基地建设面积≥1万亩；新增林下经济基地面积≥0.96万亩；②质量指标：县级以上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面积达标率≥90%；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单位经营规模达标率≥90%；科研成果验收合格率≥95%；新建花卉温室大棚建设质量合格率≥90%；③时效指标：项目任务完成率≥90%。
 3.效益指标（涉及指标5个）：①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全省花卉苗木全产业链总产值提升≥3.07亿元，实现竹产业产值持续发展≥6%；②社会效益指标：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参与户数量≥150户，增加受益花卉企业数≥3个，增加受益竹农≥800人。
4.满意度指标（涉及指标4个）：科研参与者满意度≥90%，服务对象满意度≥90%，经营主体满意度≥90%，林农满意度≥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绩效评价目的是树立绩效管理理念，强化预算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单位内部预算、财务、资产等方面的管理水平。绩效评价的对象，包括各县（市、区）林业经济发展财政性资金。绩效评价内容：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采取的措施等，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包括是否达到预定产出和效果等。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绩效评价按照科学规范、公开公正、分级分类原则。评价指标包括了成本方面、产出方面、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共设产出、效益、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通过任务下达，项目实施指导、实施质量检查、任务完成情况自查、资金使用情况、社会满意度调查等过程，进行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一）综合评价得分：96.83分（优）。
（二）主要指标得分
1.成本指标：投入资金控制率≤100%，完成值100%，得满分。
2.数量指标：扶持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家庭合作林场、股份林场等数量≥11家，实际完成11家，得满分；补助科研项目≥1个，实际完成1个，得满分；推广先进、成熟、实用技术及科技成果数量≥1个，实际完成1个，得满分；竹山机耕道建设≥200公里，实际完成200公里，得满分；新建花卉温室大棚面积≥4万㎡，实际完成4.0496万㎡，得满分；丰产竹林基地建设面积≥1万亩，实际完成1万亩，得满分；新增林下经济基地面积≥0.96万亩，实际完成1.1956万亩，得满分。
3.质量指标：县级以上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面积达标率≥90%，实际完成98%，得满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单位经营规模达标率≥90%，实际完成100%，得满分；科研成果验收合格率≥95%，实际完成95%，得满分；新建花卉温室大棚建设质量合格率≥90%，实际完成100%，得满分。
4.时效指标：项目任务完成率≥90%，实际完成97%，得满分。
5.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带动全省花卉苗木全产业链总产值提升≥3.07亿元，实际完成3.1亿元，得满分；实现竹产业产值持续发展≥6%，实际完成6%，得满分；社会效益指标：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参与户数量≥150户，实际完成181户，得满分；受益花卉企业数≥3个，实际完成5个，得满分；受益林农≥800人，实际完成900人，得满分。
6.满意度指标：科研参与者满意度≥90%，实际完成95%，得满分；服务对象满意度≥90%，实际完成94%，得满分；经营主体满意度≥90%，实际完成95%，得满分；林农满意度≥90%，实际完成95%，得满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林业局通过闽财资环指〔2023〕45号、49号，闽财资环指〔2024〕15号、下达宁德市2024年度省级财政林业经济发展资金2229.36万元。宁德市林业局通过宁财资环指〔2023〕37号、〔2024〕26号，分解下达辖区县、市（区）林业局1129.79万元，资金分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要求，程序规范。
（二）项目过程情况。一是加强监督指导。在项目实施前，深入各地调研了解项目实施可行性，确保项目落地即可开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开展技术指导，督促检查，质量抽查等工作。在项目实施后，加强促进项目投产，发挥效益。二是强化进度调度。采取一月一调度，一季一汇总，半年一总结，确保项目实施进度时时掌握。三是加强业务培训。按照年度规划，适时开展林业经济和科技推广等项目培训班4次，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产出情况。扶持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家庭合作林场、股份林场等数量11家，补助科研项目1个，推广先进、成熟、实用技术及科技成果数量1个，竹山机耕道建设200公里，新建花卉温室大棚面积4.0496万㎡，丰产竹林基地建设面积1万亩，新增林下经济基地面积1.1956万亩，县级以上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面积达标率98%，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单位经营规模达标率100%，科研成果验收合格率95%，新建花卉温室大棚建设质量合格率100%，项目任务完成率97%。
（四）项目效益情况。 带动全省花卉苗木全产业链总产值提升3.1亿元，实现竹产业产值持续发展6%，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项目参与户数量181户，受益花卉企业数5个，受益林农900人。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花卉产业发展
1.主要经验及做法。一是大力发展花卉设施。积极支持企业新建花卉设施大棚，提升花卉培育基础设施。2021年以来累计争取省、市财政资金4405万元，完成22.8万平方米大棚建设。二是推进花卉产业园建设。完成屏南棠口花卉产业园智能温室170亩，入驻5家企业，总投资1.1亿元。推进浦源花卉小镇建设，建成花卉设施近400亩，入驻企业8家，花卉年产值4600多万元。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创新。推进市政府与云南省农科院续签花卉产业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宁德市林业局与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花卉产业服务合同，开展种苗花卉创新。四是构建特色花卉品牌。组织花企参加各大展会，借助云南农科院展销平台提升宁德高山冷凉花卉知名度，有效推动霞浦附石盆景、高山冷凉花卉走向全国。
2.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受“非农化、非粮化”政策影响，花卉产业发展项目用地紧缩，花卉企业用地难度较大，设施花卉面积提升较慢。
3.改进措施。一是加强项目指导。在项目立项前严格审查实施单位的实施条件，资金下达前再次现场调研确认实施条件，建设环节加强方案编制、施工等指导，项目验收后开展抽验，确保花卉项目按时完成。二是提前谋划，加大引导力度。加大“非农化、非粮化”政策宣传，严把耕地关口，引导花卉企业多渠道解决用地问题，提前做好用地备案、审批、项目储备工作，促进花卉产业发展。
（二）林下经济发展
1.主要经验及做法。一是强化政策扶持。积极争取省里支持，2025－2027年屏南、周宁、寿宁、福安、柘荣、福鼎等6县市被列为“省级林下经济重点县”予以推进，柘荣东源乡、福安松罗乡、屏南长桥镇和寿宁清源镇先后创成“省级林下经济重点乡镇”。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引导林下经济经营主体与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合作，提高林下产品科技含量。柘荣县峰其岗农业专业合作社加强与省农科院合作将林下中药材基地列入省农科院生物资源研究所育苗实验基地，与福建农林大学合作，开展黄精、毛药花种苗繁育及乡土品种选优、建立种质资源基因库，并成功申报省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屏南县利用山苍子提取物开发出深得市场喜爱的“澄新博士”精油洗护系列产品，提高山苍子产品附加值；福鼎市与扬子江药业集团签署了栀子产业战略框架协议，努力打造“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完整链条。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年初下发关于做好林下经济工作的通知，部署林下经济工作，制作“宁德市林业局林下经济发展宣传活动”“发展林下经济 拓宽致富门路”等横幅并编印《宁德市林下经济技术宣传手册》，结合3.12义务植树节”在城区公园宣传林下经济相关政策。主动深入林区、山场开展现场指导宣传活动，向林农讲解发展林下经济的意义、技术、政策等。
2.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一是林下经济产业多以一产种植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二产加工产业化程度不高，三产融合不够，龙头企业、龙头产品数量不多等问题。二是林下经济受气候、技术、市场等各种因素影响较大，加之种植时间长、投入大，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和压力。
3.改进措施。一是引导龙头企业与林业专业合作社、林农等经营主体以股份式、合作式、订单式等模式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林农组织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二是在政策扶持、产业引导、经营主体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发力，持续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能力强的林下经济基地，逐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绿色新业态。



